附件2
杭锦后旗到户产业奖补类项目实施方案

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，持续用力抓好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，保障（脱贫户）监测户持续增收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项目名称
杭锦后旗到户产业奖补类项目
二、项目类别
产业发展、到户奖补（到户扶持类）、资产收益分红
三、项目建设性质
新建
[bookmark: _Toc4477][bookmark: _Toc9312]四、项目实施地点
杭锦后旗9镇1农场
五、项目建设期限
2025年1月—10月
六、项目责任单位及责任人
各镇（农场）  镇主要领导
七、项目建设内容
[bookmark: _Toc24373][bookmark: _Toc12163]1.到户产业部分：为所有有发展产业、就业意愿的，有劳动力的享受政策脱贫户（未消除风险监测户）落实到户产业或开发公益性岗位实现就近就地务工。到户产业包括发展粮食种植特色经济作物和蔬果粮种植，牛羊猪禽等养殖的脱贫户（监测户）。根据农户实际情况，每户给予500元-15000元的补贴。
2.到户奖补部分。①种植业。扶持对象利用自有耕地或承包耕地发展大田粮食作物 （谷类作物、薯类作物、豆类作物）种植的，每亩奖补100元，最高奖补上限2000元；利用自有耕地或承 包耕地发展大田经济作物（油料作物、蔬菜作物、水果作物）种植的，每亩奖补200元，最高奖补上限3000元；作物种植面积原则上以该地块的土地确权面积为准，如未确权或确权地块仅有部分奖补项目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；纳入集中统一经营管理的不予奖补。②设施农业。租赁承包大棚发展经济类作物种植的每亩大棚最高奖补1000元，最高奖补上限5000元。③养殖业。能繁母猪每头奖补300元，育肥仔猪每头奖补200元，生猪出栏每只奖补200元，最高奖补上限1000元；基础母羊每只奖补100元、羔羊每只奖补50元、种公羊每只奖补300元，出栏羊每只奖补100元，每户最高奖补上限2000元；基础母牛（驴、马）每头奖补500元、牛（驴、马）犊每头奖补200元，肉牛（驴、马）出栏每头奖补1000元，每户最高奖补上限2000元；以上牲畜可以合并奖补，最高奖补上限5000元。2025年实施的财政衔接资金到户（庭院）产业项目不在奖补范围内。④就业奖补。对跨省、跨市就业的脱贫人口（含监测对象）给予一次性交通补助300元，在此基础上，各镇村根据脱贫户、监测对象收入情况，酌情落实稳岗就业补助1000元，鼓励脱贫人口（监测对象）跨省、跨市务工就业。对在本旗内务工就业包括但不限于产业园区、基地就业的务工人员，按照务工收入的5%进行奖补，最高奖补上限2000元（该奖补由各镇根据脱贫户、监测对象收入实际情况，酌情给予落实）。公益性岗位安置脱贫人口（监测人口）不享受奖补政策。
3.收益分红部分。对脱贫监测户中无劳动能力的给予资产收益分红，各镇根据农户实际收入情况分类进行分红，分红金额根据脱贫户、监测对象实际收入来确定。
对于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中享有兜底保障、公益性岗位等帮扶措施且家庭内通过近几年帮扶产业发展较好的，各镇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落实方案中的奖补政策。
八、目标任务
[bookmark: _Toc26763][bookmark: _Toc25551]完成2025年杭锦后旗到户产业和到户奖补的建设，带动脱贫户（监测户）稳定增收。
九、资金安排及筹资方式
[bookmark: _Toc13334][bookmark: _Toc3640]项目计划总投资560.08万元，申请使用衔接资金457.08万元（自治区第二批衔接资金359万元，市级资金98.08万元），使用旗级收益资金103万元。
十、群众参与及扶持对象
[bookmark: _Toc9567][bookmark: _Toc30533]（一）群众参与方式：直补到户，受益户自主运营
（二）受益对象：杭锦后旗享受政策脱贫户、监测户。对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（含监测户）1907户3005人，无劳动能力的脱贫户（含监测户）1506户1816人。特别要对2024年葵花内霉造成损失的、未消除风险监测户仍存在大额刚性支出的进行重点帮扶。
十一、利益联结机制及运营模式
[bookmark: _Toc4313][bookmark: _Toc28238]本项目所有受益户必须为脱贫享受政策脱贫户、监测户，由发展个人选定购买商家，购买品种，镇统一进行购买，统一进行发放，统一签订承诺书。到户奖补类项目由村级核实脱贫户、监测户种养殖、出栏和就业情况，协同申报。镇人民政府核查后向旗农牧和科技局（乡村振兴局）提出奖补申请，旗级部门联合核查并公示无异议后兑现奖补。
十二、预期绩效目标及预期收益
该项目的实施可有效带动脱贫户、监测户增产增收。项目建成后预计每户每年可提高年收入0.3万元左右，切实促进农户产业发展，提高经济收入；受益群众满意度≥90%；稳固脱贫攻坚成果效果良好。
13、 [bookmark: _Toc29649][bookmark: _Toc5200][bookmark: _GoBack]保障措施
该项目为到户类项目，项目负责人为落实受益户镇（农场）主要领导，旗农牧和科技局（乡村振兴局）对其建设情况进行监督。
